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學生午餐工作推行實施計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8.14修訂
1、 依據：

一、桃園市政府 96年2月9日府教體字第09600508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」

2、 目的：

一、確保學生飲食正常、營養均衡及吃出健康。

二、培養學生飲食常識、衛生習慣及健康觀念，訓練飲食習慣。

三、供應均衡膳食，增加學生營養，促進身體健康。督促外訂餐盒廠商重視學生健康，加強膳食品管。

四、加強生活教育，實踐國民生活須知。培養學生良好飲食、衛生習慣及學習用餐禮儀。

五、解決家長供餐之困難，促進學校與家長之聯繫。

參、實施原則：

一、每週供應5天，週末及例假日停止供應。

二、午餐費以實際招標決標金額(每生每餐單價51元乘以數量)支付廠商。
三、審核學生無力支付午餐之申請，提報教育局申請補助款及爭取社會資源補助。

肆、計畫期程：
每學年度學生就學期間。
伍、計畫組織及任務：

一、成立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：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、家長擔任督導委員、行政、學生代表擔任委員組成之。

二、午餐工作小組：分執行小組、教育訓練組、總務組與臨時任務編組。

1.執行組：每學期不定期抽訪午餐供應廠商，午餐資料整理、訂購事項處理及意見反應。
2.教育訓練組：無力支付午餐學生申請及補助，辦理營養衛生教育、用餐禮儀及衛生教育或辦理營養常識測驗及舉辦各項比賽。
3.總務組：午餐招標與帳務處理。

4.臨時任務編組:因應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發生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陸、組織人員與工作職掌：
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組織人員：共13人
	職稱
	成員與姓名
	工作執掌
	工作小組

	主任委員
	校長:陳麗玉
	綜理午餐相關事宜
	教育訓練組

	督導委員
	家長會長:李金鴻
	督導學生午餐事宜、協助稽核午餐廠商之衛生安全、協調家長與學校意見之溝通
	教育訓練組

	
	家長代表3位
	
	

	召集人
	學務主任:李志賢
	協助午餐相關業務、規劃與執行學生午餐相關教育活動、菜單審核、違約處理
	教育訓練組

	副召集人
	總務主任:朱學玲
	督導廠商午餐食材等事務、違約處理、菜單審核
	執行組

	執行秘書
	朱碧貞
	執行主任委員及委員會交辦事項、統計每月午餐參加人數與經費核銷與付款事宜、菜單初審、廠商稽核文件整理、午餐滿意度資料彙整、異物處理資料彙整
	執行組

	委    員
	衛生組長:卓家淇
	午餐相關教育活動、廠商稽核、規劃學童健康促進計畫、學生健康體位控制計畫
	執行組

	委    員
	會計主任:鄧宏旭
	依據會計作業程序，編列預算、統計結算、整理會計憑辦、分類帳簿等
	總務組

	委    員
	事務組長:黎慧芳
	午餐團膳招標、評選、合約訂定之相關事宜、午餐驗收、違約處理與評估
	總務組

	委    員
	教師代表:許樹仁
	推動校內學生用餐指導、推動學生用餐禮儀與生活教育、學生偏食矯正輔導與營養教育
	教育訓練組

	委    員
	學生代表:903黃祥栢
	參與午餐推行委員會議，反應學生端意見
	執行組


柒、供應午餐之方式：

一、廠商以合菜方式提供學生訂購，素食採便當盒。

二、主食以米食為主，麵食為輔供應，須注意供餐質、量及口味，力求製作變化。
三、副食應選購合乎營養標準之食物，設計營養均衡之菜單輪流供應。
四、所有主副食物及菜餚等，由廠商製作或烹調，但不得購買現成品供應。
五、每週供應以5天為原則。
六、每日供應之午餐食物應密封保存1份於總務處冰箱，冷藏於攝氏0~7度之冷藏設備內48小時，以供必要時作為檢驗之需。

七、每學期開學日應開始供應，若有特別原因時需暫停供應，但應於1週前提出申請。

捌、午餐付款方式：

一、無預付款。

二、依據「桃園市公私立國中小學生(一般生)免費營養午餐政策」，以各班級學生實際訂購數量核實支付廠商。

三、本校各班無力支付午餐人數由本校學務處提供給廠商，廠商務必自行加入於該班數量內。
四、無力支付午餐費學生之補助，依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經濟弱勢學生早午餐費補助要點」行之。
玖、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處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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